附件1、

2016年河南省交通运输科技计划项目申报指南

河南省交通运输科技计划项目分为重点攻关、应用技术研究、管理科学研究、专项建设四类。为确保研发质量和水平，将采取公开招标、委托研究和自主研究等方式开展研究工作。研究项目应紧密结合我省交通运输发展需求，注重经济和社会效益，能够带动行业科技创新水平的整体提升，服务、引领和支撑交通运输新发展。
一、研究方向

（一）重点攻关 

综合运输智能管控与协同运行关键技术；信息化手段在科技治超、综合执法中的应用；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与节能减排新技术、新工艺研发等能够引领交通运输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提升且在交通运输行业有重大技术突破、预计直接经济效益三年累计在4000万元以上的研究项目。

（二）应用技术研究

重点围绕“智慧交通”、“绿色交通”和“平安交通”建设等领域开展的关键技术与集成应用研发。

1、综合智能交通技术
针对综合运输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等挑战，围绕实行智能管控与协同运行，提供便捷高效的人性化、高品质服务，开展交通基础设施智能化、交通运行监管与协调、大型交通枢纽协同运行、区域综合运输服务等基础前沿、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和集成应用示范，加快互联网产业与交通运输行业深度融合，且能够在交通运输行业有较大技术突破、预计直接经济效益三年累计在1000万元以上的研究项目。

2、基础设施养护管理技术

围绕完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全面提高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耐久性和可靠度，为降低全寿命成本在基础设施建设、养护和管理的结构、材料、设计、运营等方面共性关键技术及装备研发，且能够在交通运输行业有较大技术突破、预计直接经济效益三年累计在1000万元以上的研究项目。

3、绿色低碳交通及节能减排技术

围绕构建绿色交通运输体系，开展节能减排、生态环保等方面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的研发与示范应用，支撑绿色生态公路和水路建设运营，提高LNG等清洁能源的利用程度及安全水平，支撑交通运输碳排放强度目标的实现，提高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且能够在交通运输行业有较大技术突破、预计直接经济效益三年累计在1000万元以上的研究项目。

4、交通运输安全应急保障关键技术

围绕提高安全风险防控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较大幅度降低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等目标，开展交通运输系统安全、基础设施安全、运输组织安全和应急保障等方面的共性关键技术研发，且能够在交通运输行业有较大技术突破、预计直接经济效益三年累计在1000万元以上的研究项目。

（三）管理科学研究

重点围绕“综合交通”、“法治交通”、“服务交通”建设等领域进行，主要包括开展的能够为省委、省政府、交通运输部和厅党组重大决策提供科学支撑的发展战略、政策法规、体制机制和运输经济等方面的研究。

1、围绕深入推进行政执法、交通投融资、运输服务与管理、普通干线公路建养管一体化改革等方面开展的政策与措施研究。

2、围绕交通运输发展战略、法规体系建设、党风廉政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开展的理论与制度研究。

3、围绕提高交通运输便捷出行服务水平、提高交通运输保障能力和促进交通物流业转型发展等方面开展的政策与措施研究和标准与规范编制等。

（四）专项建设

重点支持由国家、交通运输部、省政府及省科技厅批准立项的科研课题或科技创新项目等。
二、申报条件

　1、凡在全省范围内从事交通运输领域工作的行政和企事业单位均可申报。系统外单位如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须与我省交通运输系统内单位联合申报。

　　2、项目申报单位应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优良的科研条件，且运行管理规范，并确保研究人员的充分投入和合理配备，确保配套资金的足额保障和研究经费的安全有效使用。

3、项目负责人应具有高级以上职称，在所申报项目的研究领域内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并具有主持科研项目的工作能力和经验。项目研究人员应具有初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具有1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4、项目研究人员总数不得少于7人，且一般不超过15人；同一项目负责人申报项目个数不得超过1项；承担在研厅科技计划项目2项以上者，不得申报。
三、主管单位及申报限额

（一）主管单位

申报材料应由主管单位统一报送，省厅不接受非主管单位和个人申报的项目。主管单位是指：各省辖市、省直管县（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的统一推荐），厅直属各单位，厅机关各处室（负责本单位（部门）的统一推荐）。

（二）申报限额

1、各省辖市限报2项、省直管县（市）交通运输局（委）限报1项。

2、厅公路局、运输局、高管局、航务局限报3项；收费还贷中心、交投集团限报4项；交通学院、厅设计院、厅科研院限报5项；厅质监站、定额站、通信中心、机关服务中心、交通技校、联网公司限报2项。

3、厅机关各处室限报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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